
附件一 

 

 

           

      

檢驗機構   驗證機關(構) 申請者 

  設備樣品 技術檢測 

檢驗報告 

   

限期內提出

補正 

補正資料是 

否齊全完備 

 

駁回申請 

資料審核 

限期內 

申請複審 

 

 

   複審是 

   否符合 

駁回申請 
  核    發 

  審定證明 

否 

是 
是 

否 
 

不符合 

符合 
是 

否 否 

1.型式認證申請書。 

2.中文或英文之使用手冊或說明，須含商品名稱及型號、額定

電壓及額定頻率、總額定消耗功率或額定輸入電流、製造年

份、製造號碼、生產國別或地區、警語、功能規格或相容性

、使用方法、緊急處理方法、製造或委製廠商名稱、地址及

電話；其為進口者，應標示製造或委製廠商名稱、生產國別

、進口或代理廠商名稱、地址及電話等資訊。 

3.中文或英文規格資料。 

4.電路圖或電路方塊圖。 

5.設備樣品檢驗報告。 

6.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申請者為外國製造

商者，應檢附該製造商之設立相關證明文件；申請者為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應併同檢附其經營許可執照。 

7.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8.光碟片一份，含 2-7資料（如以網路申辦系統申請者免附）

。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型式認證申請作業流程 

收件並收 

取審驗費 

申請者收到補正通知之

次日起 1個月內補正 

申請資料是

否齊全完備 

否 

申請者收到不符合通知之次

日起 2個月內得申請複審 

符合 

是 



附件二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符合性聲明申請作業流程 
  檢驗機構                         申請者                        驗證機關(構)   

                                                           

 

                                                         

 

 

 

 

 

                       

 

                                                              

                     

 

 

 

 

 

 

 

 

 

 

 

 

 

 

 

 

 

 

 

 

 

 

  

 

 

 

 

 

 

 

技術檢測 設備樣品 

檢驗報告 

1.符合性聲明申請書。 

2.中文或英文之使用手冊或說明書，須含商品名稱及型

號、額定電壓及額定頻率、總額定消耗功率或額定輸

入電流、製造年份、製造號碼、生產國別或地區、警

語、功能規格或相容性、使用方法、緊急處理方法、

製造或委製廠商名稱、地址及電話；其為進口者，應

標示製造或委製廠商名稱、生產國別、進口或代理廠

商名稱、地址及電話等資訊。 

3.中文或英文規格資料。 

4.電路圖或電路方塊圖。 

5.設備樣品檢驗報告。 

6.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申請者為外

國製造商者，應檢附該製造商之設立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者為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應併同檢附其經

營許可執照。 

7.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8.光碟片一份，含2-7資料（如以網路申辦系統申請者

免附）。 

申請者收到補正通知之

次日起於 1個月內補正 

登錄並核發符
合性聲明證明 

收件並收

取審驗費 

核對資料 

是否齊全 

限期內提出

補正 

  駁回申請 

補正資料是 

否齊全完備 

 

申請者收到不符合通知之次

日起 2個月內得申請複審 
資料審核 

限期內 

申請複審 

 

駁回申請 

   複審是 

   否符合 

否 

否 

符合 

否 

否 

是 

否 

是 

是 

符合 

是 

不符合 



 
附件三 

型式認證或符合性聲明標籤 
        CC XX xx YY yyy Z z W 

                               

 

 

 

 

 

 

 

 

 

 

 

 

 

 

 

 

 

 

檢查碼 

 

表審驗方式： 

T：型式認證    C：符合性聲明     

 

表系列號碼： 

0：型式認證或符合性聲明非系列產品 

1-9或 A-Z：表型式認證或符合性聲明系列產品 

 

表序號：每一年度自 001-999依序遞增 

 

表設備種類： 

 SB：有線廣播電視數位機上盒 

               

表年份：西元 2007年以 07表示，2008年以 08表示…依此類推 

 

表驗證機關(構)：以英文字母表示 

     AA：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 

     註：驗證機構名單公布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 

 

CC：為固定字碼，用以區別報關進口之器材種類 



附表一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型式認證申請書 

申 請 者 

（公司、商號名稱） 

□ 製 造 商 

□ 進 口 商 

□ 經 銷 商 

□ 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經營者 

 

統 一 編 號  性 別  

營 業 所 地 址  

代 

表 

人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後 4碼請隱碼） 

出 生 年 月 日  

住 居 所  

聯 絡 人  電子信箱  

聯 絡 電 話  傳 真 機  

製 造 廠 商  

設 備 名 稱  

廠   牌  型 號  

 

檢附文件（正本或影本）︰ 

1.中文或英文之使用手冊或說明書乙份。………………………………………(  ) 

2.中文或英文規格資料乙份。……………………………………………………(  ) 

3.電路圖或電路方塊圖乙份。……………………………………………………(  ) 

4.設備樣品檢驗報告乙份。………………………………………………………(  ) 

5.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乙份；申請者為外國製造商者，應檢附

該製造商之設立相關證明文件；申請者為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應併同檢

附其經營許可執照。……………………………………………………………(  ) 

6.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 

7.光碟片一份。……………………………………………………………………(  ) 

 

※第 1款至第 6款文件於核發審定證明時一併發還。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者公司章︰                      負責人簽章︰ 



附表二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符合性聲明申請書 

  

申 請 者 
（公司、商號名稱） 

□ 製 造 商 
□ 進 口 商 
□ 經 銷 商 
□ 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經營者 

 

統 一 編 號  
營 業 所 地 址  
 
代 
表 
人 

姓 名  性 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 生 年 月 日  

住 居 所  

聯 絡 人  電子信箱  

聯 絡 電 話  傳 真 機  

製 造 廠 商  

設  備  名  稱  

廠 牌  型 號  
最 大 輸 出 功 率  

工 作 頻 率  

檢 驗 機 構 名 稱  
檢 驗 報 告 編 號  

檢附文件（正本或影本）︰ 

1.中文或英文之使用手冊或說明書乙份。………………………………………(  ) 

2.中文或英文規格資料乙份。……………………………………………………(  ) 

3.電路圖或電路方塊圖乙份。……………………………………………………(  ) 

4.設備樣品檢驗報告乙份。………………………………………………………(  ) 

5.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乙份；申請者為外國製造商者，應檢附

該製造商之設立相關證明文件；申請者為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應併同檢

附其經營許可執照。……………………………………………………………(  ) 

6.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 

7.光碟片一份。 

茲聲明上述設備符合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審驗辦法之規定，若違反本聲明書

所聲明之內容，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第 1款至第 6款文件於核發符合性聲明證明時一併發還。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申請者公司章︰                      負責人簽章︰   

 

 



附表三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審定證明 

 

驗證機關(構)名稱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審定證明 
 

一、 申 請 者： 

二、 製造廠商︰ 

三、 設備名稱： 

四、 廠    牌： 

五、 型    號︰ 

六、 審定類別︰ 

七、 審定日期︰ 年   月   日 

八、 審驗合格標籤式樣︰ 

 

 

說明： 

1. 經審驗合格之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送審廠商應依審定證明中所核給之審驗合格標籤

式樣，自製標籤標貼或印鑄於設備本體適當位置，始得販賣或供訂戶使用。 

2. 審驗合格標籤之使用權專屬取得審定證明之人。取得審定證明者，得備妥有線廣播電視

終端設備審驗辦法第 12條相關文件，以書面報請本會備查後，同意他人於同廠牌同型

號之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使用該審驗合格標籤。 

3. 取得審定證明之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撤銷或廢止審定證明： 

（1）經發現原審定設備確有變更其廠牌、型號、設計或性能，而未重新申請審驗者。 

（2）經發現申請審驗時所檢附之資料為偽造或虛偽不實者。 

（3）經抽驗未能符合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技術規範者。 

（4）因代理權、專利權爭議，經法院判決敗訴確定或違反其他規定致不得販賣或供訂戶

使用經審驗合格之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 

4. 販賣或供訂戶使用未經審驗合格之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者，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71

條規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6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

改正者，得按次處罰，並得沒入其設備。 

5. 本審定證明，係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2條第 3項規定，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辦

理。 

 

 

驗證機關(構)用印處 

CCXXxxYYyyyZzW 



 附表四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符合性聲明證明        

驗證機關（構）名稱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符合性聲明證明 

一、申   請   者︰  

二、製 造 廠 商︰ 

三、設 備 名 稱： 

四、廠        牌： 

五、型        號︰ 

六、檢驗機構名稱： 

七、檢驗報告編號： 

八、審 定 類 別︰ 

九、登 錄 日 期︰ 年   月   日 

十、符合性聲明標籤式樣： 

 

   

說明： 

1. 經取得符合性聲明證明之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送審廠商應依證明中所核給之符合性

聲明標籤式樣，自製標籤標貼或印鑄於設備本體適當位置，始得販賣或供訂戶使用。 

2. 符合性聲明標籤之使用權專屬取得符合性聲明之人。取得符合性聲明證明者，得備妥有

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審驗辦法第 12條相關文件後，以書面報請本會備查後，同意他人

於同廠牌同型號之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使用符合性聲明標籤。 

3. 取得符合性聲明證明之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撤銷或廢止符合

性聲明證明： 

（1）經發現原審定設備確有變更其廠牌、型號、設計或性能，而未重新申請審驗者。 

（2）經發現申請審驗時所檢附之資料為偽造或虛偽不實者。 

（3）經抽驗未能符合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技術規範者。 

（4）因代理權、專利權爭議，經法院判決敗訴確定或違反其他規定致不得販賣或供訂戶

使用經審驗合格之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 

4. 販賣或供訂戶使用未經審驗合格之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者，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71

條規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6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

改正者，得按次處罰，並得沒入其設備。 

5. 本符合性聲明證明，係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2條第 3項規定，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委託辦理。 

 
 
  

CCXXxxYYyyyZzW  

 

 

驗證機關(構)用印處 

 


